
监考人员操作规程
时间 规定动作 规范用语

考前 15 分钟

考试教室清场，检查桌面及抽屉，

清理考试无关物品。

-

在黑板书写考试基本信息。 示例如下：

考试科目：大学英语Ⅳ

试卷页数：共 10 页

考试起止时间：14:00-16:00

其他补充内容：如英语听力调频等

组织考生入场：

①要求考生将考试无关物品放在

指定位置，不得带至座位。

②核验考生有效身份证件（学生证

/身份证/校园卡），提醒考生签到。

①除必要的文具和任课教师允许携带的物

品以外，书籍资料、手机、耳机、智能眼镜、

智能手表（手环）、电子辞典、计算器等其

他物品必须放在指定位置。

②请准备好学生证或身份证或校园卡，证件

核对一致方可进场，进场后签到，根据考试

座位安排就座。

提醒考生看板书内容和考场张贴

的《考试纪律》。

-

考前 10 分钟

宣读《考试纪律》（广播自动播放，

如无播放，需监考人员当众宣读）。

见考务附件材料。

监考人员强调重点事项。 请各位同学自行检查课桌、抽屉及考位周围

无其他物品，严格遵守考试纪律，除必要的

文具和任课教师允许携带的物品以外，书籍

资料、手机、耳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手

环）、电子辞典、计算器等其他物品必须放

在指定位置。考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

成考试，如有违纪、作弊行为，将按照《浙

江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处理。

核对试卷科目，清点试卷、答卷数

量。

-

分发草稿纸、答卷、试卷。 下发试卷、答卷后，请各位同学检查试卷、

答卷页数及有无印刷问题，用黑色签字笔在

试卷、答卷指定位置写上姓名、学号等信息，

待考试铃响后开始作答。

考试开始

铃响立即发出考试开始指令。 请各位同学开始作答。

监考人员前后站立认真监考，主动

巡视考场，维持考场秩序，禁止使

用手机、电脑，不做任何与监考工

作无关事情。

-



开考 20 分钟内

允许考生进入考场，查验证件，引

导考生将考试无关物品放置在指

定位置，提醒考生诚信应考，遵守

考试纪律，如出现作弊等违纪情

况，将按校纪校规处理。

-

开考 20 分钟后
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填写《浙

江大学考场缺考情况登记表》。

-

开考 30 分钟后 允许考生提前交卷。 -

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

提醒考生考试时间剩余 15 分钟。 离考试结束还有 15 分钟，请各位同学注意

答题时间，再次检查姓名、学号等信息是否

填写。

考试结束

铃响立即发出考试结束指令。 考试结束，请各位同学停止作答，在座位上

等待监考人员收卷、清点完毕后，方可离开

考场。收卷期间请保持安静，禁止交头接耳、

传递答案。

一名监考人员维持考场秩序，其余

监考人员收卷。

-

当场清点试卷、答卷份数，再由两

名学生代表复核后签字确认，清点

无误后组织考生离场。

-

如实填写《浙江大学考场情况记录

表》，考场情况正常的，《记录表》

《缺考表》一起交任课教师随试

卷、答卷归档；考场出现违纪作弊

情况的，《记录表》原件直接交本

科生院教务处学籍中心，复印件交

任课教师归档。

-

附：偶发情况处理方式

1.若遇试卷印刷文字不清、试题有更正等情况，监考人员应当众口头公布或黑板板书公布，不得

解释试题。

2.考试过程中，考生如需前往洗手间，须由一名监考人员陪同前往；同一考场同一时间，仅允许

一名考生离开考场如厕。若遇考生身体不适，监考人员及时联系校医院值班电话（详见《浙江大学考

场情况记录表》），并同步反馈学生所在院系。

3.若发现考生有违纪或作弊倾向，监考人员应立即给予口头警告；若发现学生有违纪或作弊行为，

监考人员应当场制止并保留相关证据。



考试纪律

一、考生应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学生证或身份证

或校园卡）参加考试，服从监考人员的安排隔位就座或按指

定位置就座，配合监考人员完成证件查验，无证件者不得参

加考试。

二、考生应于开考前 15 分钟进入考场，开考 20 分钟后

未进入考场者，视为迟到。迟到考生不得参加考试，以缺考

论处。

三、考试进行 30 分钟后，方可提前交卷离开考场。考

生未经监考人员允许擅自离开考场后，不得重新进入考场继

续作答。考生交卷后应立即离开考场，不得在考场内逗留或

在考场附近高声交谈。

四、除必要的文具与任课教师允许携带的物品以外，书

籍资料、计算器、草稿纸，具有存储、编程、查询、通讯等

功能的电子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手机、耳机、智能眼镜、智

能手表手环、电子词典、蓝牙设备）等其他物品必须放在监

考人员指定的位置。考试中如需借用文具，需经监考人员同

意并代为借还。

五、考试使用的试卷、答卷、草稿纸由监考人员统一发

放，考试结束时全数收回，考生一律不得带出考场。考生提

前交卷时应举手示意，请监考人员收卷确认无误后方可离开

考场。考试结束，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在座位上等待监考

人员收卷、清点完毕后，方可离开考场。

六、考生应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完

成考试。违反考试纪律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监考人员职责

一、监考人员应提前 15 分钟进入考场，在黑板上书写

考试科目、考试起止时间等板书内容，做好考试前的考务准

备工作。

二、监考人员应在开考前向考生强调考试纪律和有关注

意事项，要求考生将考试无关物品放在指定位置，核验考生

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学生证或身份证或校园卡），核对应

考人数和实考人数，检查考生隔位就座或按指定位置就座情

况。考试开始前，准时发卷；考试结束，当场清点试卷、答

卷份数。

三、监考人员应认真检查考生遵守考试纪律情况。考试

开考后 20 分钟未进入考场的考生，视为迟到，不得参加本

场考试，以缺考论处。如发现考生有违纪或作弊倾向的，应

立即给予口头警告；如发现考生有作弊行为，应当场认定并

收缴作弊物证。考试结束，应如实填写《浙江大学考场情况

记录表》，对缺考、违纪、作弊考生及主要情节应作明确的

记录。

四、监考人员应认真履行监考职责，维持好考场秩序。

监考人员如有看书看报，打瞌睡，使用手机，聚集聊天，擅

离职守，给考生暗示答案，对考场上的违纪作弊行为不加制

止、不如实记录或隐瞒不报等行为，一经查实，视情节轻重

给予批评或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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